
附件

2019四川消费促进月活动总体方案

    为充分挖掘二季度假日消费、季节性消费等潜力，以搭建消费促进平台为载体，繁荣活跃全省消费市场，促进形成强大的省内市场，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，结合四川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19年4-6月，在全省范围统一组织开展“四川消费促进月”活动。各地可根据当地党委政府要求和消费促进工作安排，在统一时间内自行确定活动具体时间和期限，但宜与往年活动加强衔接，并选择相对固定的时段，以增强活动的连贯性和影响力，形成地方消费促进活动品牌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针对二季度传统节日、网络节日、西方节日等假日消费较为集中，以及伴随春深夏至，换季消费、踏青、赏花、采摘、春茶上市等季节性消费需求旺盛等特点，重点围绕“促进假日消费、换季消费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，引领消费加快升级”等主题，开展消费促进活动。

三、活动内容
紧紧围绕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总体安排，从活跃节日消费和换季消费、增强商品和服务有效供给、加强产销供需衔接、促进优势产业发展、推动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，搭建消费促进平台，满足不同群体、不同消费时段的消费需求，激发二季度全省消费潜力。

（一）组织参加重点展会活动。组织地方名优特新商品企业积极参加全省性、区域性重点展会活动，宣传推广地方造品牌，扩大影响，促进销售。5-6月，商务厅将支持举办“第八届中国（四川）国际茶业博览会（5月3-6日）”和“第十一届成都国际食品博览会暨端午粽子文化节、第九届重庆国际食品博览会暨端午粽子文化节（5月28日-6月7日，成都、重庆两地同期举办）”等全省性展会活动，部分市（州）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，举办酒博会、早茶节、商博会、旅博会、美食节等区域性惠民促销活动，请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企业参加。

（二）围绕热点开展促销活动。一是特色节庆促销。针对清明、五一、端午、六一、6·18购物节、母亲节、父亲节等传统节日、网络节日和西方节日，引导企业大力开展节日促销、换装商品促销等活动。结合地方民俗文化，围绕踏青郊游等消费热点，积极举办赏花节、采摘节、大庙会、旅游节、龙舟节等节会活动，促进消费在商旅文、吃住行、游购娱等方面深度对接、联动发展。部分旅游资源丰富地区，要发挥优势，大力开展后备箱商品促销活动。二是特色商品和服务促销。组织企业聚焦新兴电子、智能家电、高品质家居、绿色食品、便民服务等消费新增长点，利用消费促进月活动，发布新产品，推出新服务，开展场景营销等，增强消费体验，增加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。

（三）促进供需衔接助力脱贫。紧扣川货“六进”、创新扶贫产品销售体系、促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，搭建平台，畅通产销衔接。积极推动“四川扶贫”标识产品及名优特新商品进入省内流通主渠道，如：进入省内大型连锁商超、餐饮企业等采购系统，进驻成都及省内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商圈、旅游景区、机场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人流密集地。“四大片区”、深度贫困县等贫困地区，主动与成都等消费需求旺盛的地区建立区域合作机制，联动开展农商对接、产销推介等活动，促进本地特色产品走出去，服务产业发展，助力脱贫攻坚。

（四）创新营销方式培育品牌。把握消费新趋势、紧扣消费新热点，引导企业主动融入数字经济、智能经济、绿色经济、创意经济、流量经济、共享经济等新经济，举办形式多样、线上线下融合、涵盖消费各领域的消费促进活动，推动营销方式、活动载体创新。加强对本地区消费促进月活动的品牌塑造，借助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进程加快的交通优势，借鉴成都市近年来打造的“过节耍成都”活动，充分利用二季度清明、五一、端午3个小长假以及春夏之交旅游需求旺盛等特点，因地制宜规划和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标志性促消费活动，形成满足不同消费群体、适合不同消费时段的消费地标，增强消费凝聚力，吸引外来消费，扩大本地区消费增量，促进消费平稳增长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“消费促进月”活动已连续开展多年，对引导生产优化供给、促进消费升级和全省消费稳定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科学安排部署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活动办出水平、办出成效、办出品牌，形成我省二季度的特色品牌活动。要强化联动协作，加强部门间、行业间、地区间的横向协作和纵向联动，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对“消费促进月”活动的支持，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激发行业协会、中介组织、大型企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加强对活动的宣传引导，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新媒体，营造氛围，强化信息服务，扩大活动成果。要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配合相关部门加强促销活动的安全管理，完善安全预案，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消防、安全、疏散等设施完备畅通，标识鲜明准确，有效防范促销场所发生踩踏、火灾等安全事故；各大旅游景点、地震灾害危险区域等地区，要在做好防灾避灾等工作的前提下，开展消费促进活动，确保活动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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